
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

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定的说明

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北京东进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100.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和第二十一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以下简称“《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规

定进行了审慎分析，认为：

一、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和《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

的规定

根据《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和《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规定，创业板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资产所属行业应当符合创业板

定位，或者与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或者上下游。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标的公司所属行业为“I65 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属于鼓励类行业，不属于国家限制行业。标的公司所处

行业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第五条

规定的原则上不支持其申报在创业板发行上市或禁止类行业，不存在主要依赖国

家限制产业开展业务的情形，符合创业板定位。

从业务整体来看，公司主营业务涉及规划设计、工程设计及智慧城市，根据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整体业务所属行业为

“M74 专业技术服务业”，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面向军民航空中交通管理领域

的空管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面向低空空中交通管理领域包含空域规划

与评估、飞行服务系统及平台建设、运营及应用服务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标的

公司整体业务所属行业为“I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从细分业务来看，公司智慧城市业务（营收占比较低）与标的公司空管产品

及低空飞行服务系统及平台业务所属行业为“I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公

司规划设计、工程设计业务与标的公司低空空域规划与评估业务（营收占比较低）

所属行业为“M74 专业技术服务业”。由于公司与标的公司各自不同业务板块

的收入占比大小有所差异，最终导致公司与标的公司所属行业大类不同。而从细

分业务类别来看，公司与标的公司业务均涉及“M74 专业技术服务业”和“I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因此，标的公司与公司处于同行业或者上下游。

综上，标的公司所在行业处于国家产业政策支持、鼓励范围内，且不属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中原则上不支持申报上

市的行业，符合创业板定位，公司与标的公司处于同行业或者上下游。本次交易

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和《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根据《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

于市场参考价的百分之八十。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六十个交易日或者一百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之一。”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确定

为 18.00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根

据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实施完毕后（除权除息日为 2025年 10月 15日），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17.97元/股，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一条的

规定。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及《重组审核规则》的相关规定。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1月 7日


